
技术持有人把本人所持有的技术提供给他人使用或转让给他人，取得的收入

除去税费和其它损耗所剩的费用就是技术转让收入。对于技术转让收入，有哪些

税收优惠政策？

1、免征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 号)附件 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一、下列

项目免征增值税：(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注释》中“转

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

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

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

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因此，如果企业办理了技术转让免征增值税的备案手续，可以享受免征增

值税的优惠;如果没有办理，收入需要按照销售“无形资产-技术转让”缴纳增值

税。

2、减免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

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 号)规定：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

全国范围内的居民企业转让 5年（含）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取得的技术转让所

得，纳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技术转让所得范围。居民企业的年度技术转让所

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

业所得税。


